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

告披露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

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回购报告书》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未在以下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 

回购股份的价格并非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3.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首次回购股份，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11,893,150 股，公司每五个交易日的最大回购股

份数量为 1,116,322 股（2021 年 10 月 27 日-2021 年 11 月 2 日），未超过首次回

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2,973,287 股）。 

（二）公司后续将结合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业务规则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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